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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•
貝

昨
十
四
日
下
午
壽
半e
假
濯
此
朗
寄
靈
喜 

魂
殯
儀
館
舉 ̂
喪H
第
臓
黄
4

毒
由
即 

耀
南
牧
師
讚
落
薄9
講
解!<

生
生
理
眞
諦. 

。次
由
黄
孔
阜
講
述
黃
翁
生
不
行
状
.■<>並
代• 

表
孝
眷
答
謝
。米
後
各
人
依
波
向
黄
绮
遺
容 

行
最
後
見
而
禮0

即
由
黃
恭
黄
。寄
生C

馬 

爲
堯
。黄 

51 傅
。女
池e
業
画0
扶
俯
上
車. 

。直
送
往
海
景
墳
埸
安
葬
歸
王0

備
板
榮
哀 

云
。

.

丁

1|^^<**|*^*#

 

;
畫
總
社
,

大
 

異

£
午

一
一
岡

:
定
期
開
月
會 

雲
埠
艮
星
閱
書
報
總
駄
。定
於
十
八
日

丄
 

./』
；

453

♦  rsc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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